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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乾元泽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  

 

 

 

 

一、 被申请破产清算公司名称 

山东乾元泽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 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6日知悉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阳法院”）

出具的《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通知书》（以下简“《通知书》”）。《通知书》

称：临沂市金明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你公司“内部斗争激烈，公司上市对赌协

议失败，公司现金流极为紧张，对外债台高筑，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经营，同时其

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年报质询函，公开质疑其公司内

部是否存在治理和控制失效，是否存在未披露关联交易等情况，且其数笔大额借

款难以解释说明，足可见其公司内部存在巨大问题，公司目前已经无法偿还对外

债务”为由申请对你公司破产清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

第一款之规定，你公司对上述申请如有异议，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

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现已向济阳法院提交了《对债权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异议书》，并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公司能否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破产清算申请被法院受理，公司将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申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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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属于债务人非自愿破产，为保障债务人的权益和限制债权人的破产申

请权的滥用，法律设置了异议程序。债务人提出异议后，法院经审查做出受理破

产申请或不予受理破产申请。无论法院是否受理债权人破产申请，公司将在现有

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的运营工作。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乾元泽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月 8日 


